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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Ａ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Zhejiang� Huahai� Pharmaceutical� Co.,� Ltd.

（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华海药业”）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

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以下简称“招股意向

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意向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５８

号）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公开发行了

６

，

３３０

万股

Ａ

股股票，发行价

１２．２５

元

／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７７

，

５４２．５

万元。

发行方式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由保荐人（主承销商）牵

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经上交所同意，本次发行的

６

，

３３０

万股

Ａ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均为无流通限制及无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了《浙江华

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

全文可以在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３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７７５

，

４８５

，

７３１

股

６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６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无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６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９

、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本次上市的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类别 获配股数（股） 占本次增发股数比例（

％

） 限售情况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１７８

，

８５７ ０．２８

无持有期限制

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

４３

，

８７４

，

５１３ ６９．３１

无持有期限制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网下申购

１４

，

８０９

，

６３０ ２３．４０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上申购

４

，

４３７

，

０００ ７．０１

无持有期限制

承销商包销

０ ０

无持有期限制

合计

６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参与本次公开增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遵

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如在本次股票发行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

司所有。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ｈａｉ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１２

，

１８５

，

７３１

元（本次发行前）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２－２８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３－３－４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董事会秘书：祝永华

办公场所：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６－８５９９１０９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６－８５０１６０１０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证

号：浙

２００００３１１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中间体制造，经营进出口业

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发行前持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数（股）

童建新 董事长

０ ０

杜军 副董事长

３７８

，

０００ ３７８

，

０００

陈保华 董事、总经理

１９１

，

６１０

，

１８４ ２０７

，

８９７

，

０５０

单伟光 董事

９

，

２０４ ９

，

２０４

祝永华 董事兼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４０９

，

５００ ４２１

，

５００

苏严 董事

２４５

，

７００ ２５０

，

１００

于明德 独立董事

０ ０

赵博文 独立董事

０ ０

费忠新 独立董事

０ ０

甘智和 监事

０ ０

王虎根 监事

０ ０

蒋蔚 监事

０ ０

李博 副总经理

４０９

，

５００ ４４４

，

３０８

蔡民达 副总经理

３９５

，

２００ ３９５

，

２００

胡功允 副总经理

４０９

，

５００ ４４４

，

３０７

徐春敏 副总经理

３２７

，

６００ ３２７

，

６００

陈其茂 副总经理

３６８

，

５５０ ３６８

，

５５０

张席妮 副总经理

０ ０

叶存孝 副总经理

０ ０

王飙 副总经理

３２７

，

６００ ３２７

，

６００

雒家良 副总经理

０ ０

王杰 副总经理

０ ０

张红 副总经理

０ ０

张美 财务总监

２０４

，

７５０ ２２２

，

１５４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陈保华

２０７

，

８９７

，

０５０ ２６．８０８６

２

周明华

１５６

，

３７８

，

２９９ ２０．１６５２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市

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９０２

，

００２ ２．３０８５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４０６

，

９４９ ２．１１５７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２２０

，

６８８ ２．０９１７

６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８８１ １．５４７５

７

翁震宇

１０

，

８８７

，

５９５ １．４０４０

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医疗保健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８１

，

４１６ １．３０００

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９

，

８３３

，

０９５ １．２６８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

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９２８

，

０５１ １．１５１３

总计

４６６

，

５３６

，

０２６ ６０．１６０５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陈保华先生。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陈

保华先生持有公司

２０７

，

８９７

，

０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８０８６％

。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份数

额（股）

发行后

股份数额（股） 比例（

％

） 股份数额（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３３０

，

６８８ ０．３２７３ ０ ２

，

３３０

，

６８８ ０．３００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０９

，

８５５

，

０４３ ９９．６７２７ ６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３

，

１５５

，

０４３ ９９．６９９５

股份合计

７１２

，

１８５

，

７３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５

，

４８５

，

７３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第四节 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１

、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６

，

３３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６％

。

４

、发行价格：

１２．２５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华海

药业

Ａ

股股票均价。

５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６

、募集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７５

，

４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５３

，

１１５

，

０８６．８２

元。

７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２２

，

３０９

，

９１３．１８

元，具体包括承

销及保荐费、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等。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３５２４

元。

８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４７３９

元（按照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９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８３０

元（按照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１１３

号《验资报告》。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其他重要事项：

１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２

、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３

、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４

、重大投资；

５

、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６

、本公司住所的变更；

７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８

、重大会计政策的变动；

９

、会计师事务所的变动；

１０

、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１１

、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保荐代表人：刘凌雷、苗本增

项目协办人：孙小丽

项目组成员：赵克斌、施嶔宇、许寅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２５

、

８７９０２５７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本

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人同意推荐本公司本

次增发的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70� �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3-018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与LG� Electronics签署大订单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三环”）的控股子公司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乐喜”）与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签署了《销售协议》。

一、协议风险提示

１

、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签订当天即时生效。

２

、协议的履行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３

、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协议属于日常生产经营性协议，除非遇到不可抗力

事件，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二、协议当事方简介：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位于韩国首尔市，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移动通信产品和家用电器领域内的全

球领先者和技术创新者，是生产平板电视、音频和视频产品、移动电话、空调、冰箱和洗衣机的

全球龙头企业之一。

公司与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发生的销售金额：

年度 公司与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发生的销售额（万美元）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２０１０ ９６３．５０

２０１１ ２７５２．１９

２０１２ ２６０４．２４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是本公司的长期客户，其信誉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双方：

供货方：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方：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

、产品：三环乐喜依照协议为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提供用于冰箱和空调的钕铁硼磁体。

３

、协议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总采购额约为

２５０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１５

，

４９９

万元）。

４

、协议签订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是消费类电子产品、 移动通信产品和家用电器领域内的全球领先者和技术

创新者，对稀土永磁材料有着大量的需求。 中科三环作为国内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稀土永磁

材料制造企业，在稀土永磁材料方面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坚实的产业基础。三环乐喜是公司的

主要生产企业之一。 通过本次合作，公司产品将进入节能冰箱领域，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

力，使公司能够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

根据往年的财务数据显示， 公司与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发生的销售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不大。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93� � �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3临-17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拟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２０１１

临

－２５

号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７３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

资券注册（详情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

司

２０１２

临

－１３

号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拟发行的总规模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发

行情况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成功发行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已付息兑付）。

短期融资券名称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闽东电力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 代码

０４１２６４０１２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５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５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６．９５％

（发 行 日

１

年 期

ＳＨＩＢＯＲ＋１．８５３４％

）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成功发行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名称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闽东电力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 代码

０４１３６４０１４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５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５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５．４０％

（发 行 日

１

年 期

ＳＨＩＢＯＲ＋１．０％

）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历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和中国货币网。 公司短期融

资券的发行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此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宽融资渠

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改善公司融资结构，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及企业的持续稳

定发展。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3-025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成都红旗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

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曹曾俊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有

９

名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７５．０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金杜律师事务所刘浒、胡静贤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７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关联方房产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７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关联方商标转让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７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情况（累积投票制）及表决结果为：

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世如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曹世如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Ｂ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曾俊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曹曾俊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Ｃ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颖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张颖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Ｄ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慧君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陈慧君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Ｅ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强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王强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宏敏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李宏敏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Ｇ

、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海宗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余海宗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Ｈ

、独立董事候选人曹麒麟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曹麒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Ｉ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萍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李萍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选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情况（累积投票制）及表决结果为：

Ａ

、监事候选人李敬秋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李敬秋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Ｂ

、监事候选人易炜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易炜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获选监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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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现场方式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其中曹世如

董事委托曹曾俊董事代为出席），会议由曹曾俊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全体成员选举， 一致同意曹世如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曹曾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董事长曹世如女士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曹世如女士为公司总经理；曹曾俊先

生、张颖先生、陈慧君女士、谭磊先生、洪帆先生、熊健先生、王宁先生、陈果先生、邓成钢先生、

冯世华女士、杨远彬先生、喻实先生、彭隆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陈慧君女士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曹曾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简历见附件）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董事长曹世如女士提名，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彭隆凯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等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专门委

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委员会召集人 委员名单

审计委员会 余海宗（独董） 余海宗（独董）、曹麒麟（独董）、张颖

战略委员会 曹世如（董事长） 曹世如、曹曾俊、李萍（独董）

提名委员会 曹麒麟（独董） 曹麒麟（独董）、余海宗（独董）、曹世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 萍（独董） 李萍（独董）、曹麒麟（独董）、曹曾俊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

、曹世如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出生，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任红旗商场票证管理员，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任红旗商场班长，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任红旗商场业务科长，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成都市商业二局干部管理学院

学员，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任红旗商场批发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期间任成都

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有限”）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期间任

红旗有限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红旗有限整体变更前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现任成都红旗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兼任成都红旗商厦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成都红旗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四川红旗影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曹世如女士

为全国第九、十次妇代会代表，四川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四川省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

代表，成都市第十次、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成都市第九、十届人大代表。 曹世如女士曾获得

２００７

“亚太最具创造力华商领袖·女企业家”奖，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奖，

２００９

中国经济女性年度

人物，四川省劳动模范，中国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曹世如女士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１１０７０

万股，与

上市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曹曾俊系母子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曹曾俊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期间起任红旗有限执行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整体变更前任红旗有限监

事。 现任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兼任成都红旗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成都红旗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四川红旗影业有限公司

监事。 此外曹曾俊先生还当选为成都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西部企业家理

事会理事，成都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度第四届优秀创业企业家，获得

２００９

年成都市优秀企业经营管

理者等荣誉称号。 曹曾俊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１２３０

万股，与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曹世如

系母子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７

号

邮编：

６１１７３１

联系电话：

１３８０８０１１３２１

、

０２８－８７８７７３３３－８５９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电子邮箱：

ｚｊ＠ｈｑｌｓ．ｃｏｍ．ｃｎ

３

、张颖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张颖先生

曾担任四川豪吉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财务部财务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聘任为公

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内部审计负责人。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陈慧君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自贡

市食品集团公司财务处，自贡川南旅游投资开发公司财务经理、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进入成

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任自贡分场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任财务部财务人员，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财务一部

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与上市公司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谭磊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四川邮电科

研规划院程序员，四川联发医疗有限公司信息主管。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担任信息中心行政人员，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信息中心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洪帆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入

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担任宣传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担任合同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熊健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好又多百货

有限公司百货部课长、九龙广场楼层主管。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九分场店长，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担任超市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市场开发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王宁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凉山州粮油

议价公司业务科长，豪吉集团任市场部副部长。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促销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促销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

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９

、陈果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成

都互惠商业，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担任保卫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担任培训部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担任配送中心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担任市场开发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１０

、邓成钢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成

都市百货公司、成都市财政局监督处。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

发展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１

、冯世华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出生，中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

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任超管部行政人员，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审计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２

、杨远彬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出生，中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成都好又

多亚太店百货部主任，成都北京华联商厦楼层主管，成都世纪联华超市家电百货处处长，上海

雅客多超市店长，好又多华东事业部杂货专员，合肥好又多超市店长，南京好又多超市店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进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３

、喻实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３

年担任成

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双楠店店长助理，

２００６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春熙店经理，

２００７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管理

督导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华堂建设路店多业态管理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进入成都红旗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至今。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

３７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４

、彭隆凯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行政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彭隆凯先生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７

号

邮编：

６１１７３１

联系电话：

１８９８０８０８８８０

、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７６２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电子邮箱：

ｓｈｉｂａｘｕｅｓｈｉ００１＠ｑｑ．ｃｏｍ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3-027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按《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通知全体监事与会。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现场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 董事会秘

书曹曾俊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李敬秋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５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全体成员选举， 一致同意李敬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为止。

李敬秋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高中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入成

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结算部副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财务结算一部副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任结算一部部长。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结算部总监。 李敬秋女士未曾担

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已发行股份数

５％

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备查文件

１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3-026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４１

，

５０１

，

９７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７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

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

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９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３

元；持股超

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６２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００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０＊＊＊＊＊８４３

陈发树

４ ００＊＊＊＊＊５８４

陈志勇

５ ００＊＊＊＊＊５６５

陈志程

６ ０１＊＊＊＊＊３６０

林宗杰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州市鼓楼区福新路

２８

号阳光城

３

期四楼

咨询部门：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龚严冰、戴文增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７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９８７９８２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2013年 5 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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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3-015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5

月

18

日，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二建公司

"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情况介绍

1

、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谌丰毅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注册地址： 南昌市建设路

173

号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

装潢、混凝土搅拌、公路、桥梁工程建筑；水电设备安装；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机械吊装；地基

与基础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投资（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2

、公司与江西二建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与江西二建公司自愿发掘各自的社会资源，在承接建筑工程业务、消防工程业

务、销售消防产品等方面及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开展合作。

2

、江西二建公司对其所承接的建筑工程项目应推荐使用公司生产的消防产品。

3

、公司与江西二建公司共同寻找、开拓

BT

项目市场，提供具有承接价值的

BT

项目供双方

协商，确定承接后，公司负责该

BT

项目承接后的建设资金和项目部运转资金，资金成本及运

作方式另行协商。

4

、江西二建公司负责成立江西二建公司天广项目部，公司在国内、国外的自主投资的工

程建设项目、 与他方合作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利用公司资源和江西二建公司平台承接

的建设工程项目，均由该项目部负责。

5

、本协议有效期限为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

三、其他说明

1

、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

、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3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拓宽公司的产品销售渠道，对公司拓展消防产品市场和承接消

防工程业务均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4

、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能否给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业务及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影响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

、公司将对本协议主要内容的进展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〇一三年五月


